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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99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06年 1月 2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時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會議室。 

參、出席委員：陳委員淑美、郭委員應義、周委員傑民、阮委員慶文、

黃委員健弘、林委員柏鴻、王委員英俊、余委員世銘。 

肆、請假委員：陳委員建榮。 

伍、列席人員：許監察小組委員正次、邱總幹事展謙、謝代理組長雲

詠、王主任偉曦、施主任欣蘋、游主任燕玲 

陸、主  席：謝代理主任委員公秉            記錄：洪錦學 

柒：主席致詞： 略 

捌、報告事項： 

  一、第 298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    第  1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

額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」草案 1份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送吉安鄉公所及有關機關知照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2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

補選，選舉期間及辦理選務工作重要期程(草案)，提

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送吉安鄉公所及有關機關知照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3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訂定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之

選舉種類、投票日期、投票起止時間及地點、選舉

區之劃分、應選名額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事項選

舉公告」稿乙份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吉安鄉公所於 106年 1月 10日張貼公告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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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4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訂定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候

選人申請登記、領表之起止日期、時間及地點與應

具備表件、份數及應繳納保證金等事項登記公告」

稿乙份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吉安鄉公所於 106年 1月 12日張貼公告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5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候

選人申請登記須知」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送吉安鄉公所據以提供候選人領表之登記須知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6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公告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

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如附件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吉安鄉公所於 106年 1月 13日張貼公告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7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投開

票所管理人員配置標準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吉安鄉公所據以遴派投開票所管理員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8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

補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(草案)1種，提請

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吉安鄉公所據以辦理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 9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1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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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」草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已函請吉安鄉戶政事務所及吉安鄉公所據以辦理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10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4組 

案  由：擬定本會辦理「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花蓮縣吉安

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監察業務執行程序

表」草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業依時程執行行各項監察業務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 

 

第 11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4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

選，投開票所應置監察員名額基準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業函請吉安鄉公所配合辦理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

 

第 12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4組 

案  由：擬定本會辦理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

額補選監察業務請公所協助辦理事項作業規定」草

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業函請吉安鄉公所配合辦理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

 

第 13 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 4組 

案  由：擬定本會辦理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

額補選候選人或政黨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抽籤作業

規定」草案 1種，提請審議。  

執行情形：業函請吉安鄉公所配合辦理。  

決    定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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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級來文摘錄報告： 

來 文 單 位 摘     錄 備註欄 

 
本次會議無上級來文摘錄報告 

 

 

三、工作報告 

    第一組：本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，吉安鄉公所(選

務作業中心)業於 106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 18 日辦理候選人

登記完畢，計受理登記有鍾雪香、陳玉明及黃早春等 3位候

選人。 

第四組： 

   （一）本會於1月10日前往台東永豐餘紙廠銷毁第14任總統副總統

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票，業由常任監察小組林委員振利監

察選票銷毁作業竣事。 

（二）前臺中市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○○○不服因其違反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45條第3款及第6款規定，被科處罰鍰處分

(本會105年12月16日花選四字第1053450149號函105年度處

字第004裁處書)，於106年1月11日提起訴願，經簡召集人重

新審視後決定擬具訴願答辯書，相關案卷業陳轉中央選舉委

員會辦理。  

人事室：為強化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之功能，委員會議以每月舉行

一次為原則。  

（一）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06年1月4日中選人字第1053750370

號函辦理。（如附件） 

（二） 查中央選舉委員會106年度預算案經立法院第9屆第2會期

內政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決議略以，99年修正

地方制度法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已整併辦理，其所屬選委

會召開委員會議之需求相對減少，另現行委員兼職費採按

月支給，未召開會議亦發給委員全月份之兼職費，致委員



 5 

兼職費於未召開會議月份高於有召開會議月份實不合理，

請審慎檢討現行兼職費支給之合理性。復查組織準則第7

條第1項規定：「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，以每月舉行一次為

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」。 

政風室：政風室於106年1月20日(星期五)會同行政室辦理春節期間

公務機密及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，檢查結果尚符合規

定，另宣導本會同仁，印有選舉相關人員個資之會議文件，

須碎紙銷毀，避免回收再利用。 

  

 

四、討論事項：  

第 1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，吉

安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受理登記候選人鍾雪

香、陳玉明及黃早春等 3人，前開候選人資格經

吉安鄉選務作業中心初審符合規定，提請審定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，候選人登記

期間自 106年 1月 16日起至 106年 1月 18日止 3天，

受理登記候選人名單如登記冊。 

二、 前揭候選人積極資格經吉安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

初審均符合規定，消極資格經送請有關查證機關查證

之結果，亦均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、第 27

條及第 99條第 1項或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，判處有

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情事。 

三、檢附上開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及候選人消極資格查 

證情形摘要表（表件另附）。 

      辦  法：上揭候選人資格均符合規定，擬准於登記；請吉安鄉  

              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於 106年 2月 10日上午 10時 

            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並函知候選人準時參加。 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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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20屆村長缺額補選候選人

姓名號次抽籤暨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業須知(草

案)」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4、5項及第 67條

第 1 項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、第 42 條有關

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20屆村長缺額補選候選人姓名號次

抽籤分別訂於106年2月10日上午10時於吉安鄉公所辦

理。 

三、 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訂於106年2月27日上午10時於

吉安鄉公所辦理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函轉吉安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據以辦

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3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本會辦理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，

公辦政見發表會擬予免辦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第 1項規定略以：「˙

˙˙；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，得視實際情形辦理 

或免辦。」。 
二、本次村長補選之競選活動時間僅 5天，短期內辦理並無 

實質成效；為避免地方選務人力資源濫擲並能節省公 

帑，擬予免辦公辦政見發表會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函轉吉安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知照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4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

補選選舉票印製、分發、保管作業要點（草案）」，提

請審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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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函頒「公職人員選舉票印製、分
發、保管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函請吉安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及相關
單位依循配合辦理並執行完竣。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5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  由：擬訂本會辦理「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

補選舉人名冊、選舉票包封點收保管工作計畫」草

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為使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投票日繳回公所之選舉人名
冊、選舉票包封與統計報告表等各項記載確實相符，
並妥善安全收存保管，及投票日後（3 月 1 日）繳回
本會有關選舉結果報告表等有所依據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送吉安鄉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據以辦理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6案：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由：擬具本會辦理本縣吉安鄉宜昌村第 20屆村長缺額補選

候選人政見稿及競選辦事處審查情形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6年 1月 18日本會 106年第 1次監察小組委員

會議決議辦理。 
二、 有關政見稿之審查: 
（一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條規定，候選人競選言論

不得有下列情事：1、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。
2、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。3、觸犯其他刑
事法律規定之罪。 

（二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第 6項規定，候選人政
見內容，有違反第 55條規定者，選舉委員會應通知
限期自行修改，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
者，對未符規定部分，不予刊登選舉公報。 

（三）同條第 7 項前段規定，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，由
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。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
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，不予刊登選舉公報。 

（四）本次村長補選申請登記 3 位候選人之政見稿經公所
初審結果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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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三、有關競選辦事處之審查: 
          （一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，候選人競

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人
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、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
共場所。但政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      （二）本次村長補選申請登記 3 位候選人截至目前為止申
請設置競選辦事處計 3 處經公所協助實地勘查結果
皆符合規定。 

          四、上開候選人之政見稿、競選辦事處經監察小組會議審
查結果，尚無違反公職人員選免法第 55 條及第 44
條第 2項規定之情事(如附件)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知吉安鄉公所，依審議結果辦理刊登
選舉公報及核准登記競選辦事處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壹拾、散 會 

時間：上午 12點 10分。 


